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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学、法学、管

理学为主干，兼有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的普

通高等学校，是国家“211 工程”高校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

点建设高校，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名单。

学校现有 58 个本科专业，17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7 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17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7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国家重点学科 4 个，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 1 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 10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 6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7 项；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3 个基地，即“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

基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13 个；

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设立了 400 多个学生实习实践基地；2011

年学校即成立了创业学院，近年来实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00

余项、校级项目 490 余项，实施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5200 余项；受教

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实施“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知识产权硕士培养项目。

截至目前，学校共有教职工 2400 余人，专任教师 1400 余人，教师中教授

300 余人，副教授 560 余人，博士生导师 190 余人，先后聘任校聘文澜学者 215

名，其中文澜资深教授 2 人，文澜特聘教授 13 人，文澜青年学者 111 人。此外，

5 人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9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8 人入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0 余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 9 名，全国高校名师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82 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 31 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

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56 人。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00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80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1300

余人，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6500 余人，每年接受近 120 个国家的来华留学生 500

余人次。



二、部门预算报表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三、部门预算报表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我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我校 2020

年收支总预算 227,383.84 万元，比上年预算 195,664.29 万元增加 31,719.55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减少 2,777.08 万元，事业收入增加 6,021.00 万元，

其他收入增加 4,970.00 万元，上年结转增加 8,142.97 万元，本年使用非财政拨款

结余增加 15,362.66 万元；基本支出增加 20,557.22 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8,162.33

万元，结转下年增加 3,000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我校 2020 年收入预算 227,383.84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19,941.97 万元，占

总收入的 8.77%；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06,530.57 万元，占总收入的 46.85%；

事业收入 47,861.00 万元，占总收入的 21.05%；其他收入 13,070.00 万元，占总

收入的 5.75%；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39,980.30 万元，占总收入的 17.58%。

（三）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我校 2020 年预算支出 217,383.8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68,343.82 万元，

占总支出的 77.44%；项目支出 49,040.02 万元，占总支出的 22.56%。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我校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为 106,530.57 万元，比上年减少

2,777.08 万元，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部分支出。其中：基

本支出 83,917.5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8.77%；项目支出 22,613.05 万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2.23%。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学校通过教育部从财政部取得的纳入公共财

政预算的收入。

2．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学校

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教育事业收入，即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

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



育事业收入；还包括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科研事业收入，即通过

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

以外的收入，主要包括非本级财政拨款、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需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学校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学校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1）高等教育：反映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

支出。

（2）来华留学教育：反映学校资助来华留学生的支出。

（3）教师进修：反映学校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

（4）其他教育支出：反映学校承担的其他教育方面的支出。

2．住房保障支出

（1）住房公积金：反映学校按《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职工

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购房补贴：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向符

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3．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

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4．基本支出：为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

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

发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有关事业发展专项计划、专项业务费、大型修缮、

大型购置等项目支出。


